对南宫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一次会议第22号建议的答复

赵书钊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尽快认真调查并彻底解决原民办教师拖欠工资问题”的建议收悉，现回复如下：
据我们了解，我市原民办代课教师分三种情况，一是通过考试，转入正式在编行列的；二是我市原民办代课教师自2012年开始，连续三年进行了认证登记工作，对认证确认通过的给予登记在册；三是在认证登记前已退休的；针对这三种情况，我市均按照国家、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全部发放了工资、教龄津贴等，目前我们未收到您所反映的类似情况。
最后再次向关心教育发展的您表示感谢，并请您继续一如既往的关心、支持我市的教育事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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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发：李春雨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立军  15930940681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